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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646/2021_2022_2010_E5_B9_

B4_E9_80_A0_c56_646632.htm 缔约过失责任发生于合同不成

立或者合同无效的缔约过程。其构成条件：一是当事人有过

错。若无过错，则不承担责任。二是有损害后果的发生。若

无损失，亦不承担责任。三是当事人的过错行为与造成的损

失有因果关系。 当事人在订立合同过程中有下列情形之一，

给对方造成损失的，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： (1)假借订立合

同，恶意进行磋商.www.Ｅxamda.CoM考试就到百考试题(2)故

意隐瞒与订立合同有关的重要事实或者提供虚假情况. (3)有

其他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的行为。来源：考试大当事人在订立

合同过程中知悉的商业秘密，无论合同是否成立，不得泄露

或者不正当地使用。泄露或者不正当地使用该商业秘密给对

方造成损失的，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。相关推荐：新版造

价师案例试题知识点和注意事项（二）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

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